
附件

关于第87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民革晋江市委会：

第87号《关于中小学生不良行为的预防与治理的建议》已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强化宣传教育

	已完成事项
	一是发挥校园宣教主阵地。下发《晋江市学校预防和整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加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社会责任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应对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宣讲，在2024年共有891场，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邀请心理专家、法治副校长入校开展“向校园欺凌说‘不’”主题法治课活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师生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丰富家庭宣教指导。依托家庭教育领衔名师工作室打磨家庭教育课程体系，打造家庭教育精品课程资源库，在全市试点建设“家长学堂”，为学生家长提供系统性家庭教育知识。学校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访、家长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和情况。2024年8月举办3期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班，针对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学段共560名教师展开分层分类培训，通过进行理论、技巧、方法的分享交流，结合案例分析展示课程的主要内容、授课技巧和讲授重点，进一步推进晋江市家长学堂试点学校建设工作落地见效，加快培养一批业务本领过硬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师。三是做好社会宣传教育。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频次力度，做到安全会议必强调、工作提醒必涉及、微信转载必全覆盖，今年以来，全市教育系统共召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题教育1200余场，发布宣传提醒3700余条，延伸法治服务社会触角，以法治辅导、法律咨询、宣传手册等形式扩大社会宣教氛围。

	已开展事项（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建议二
	营造综合治理环境

	已完成事项
	一是建设信息共享机制。正在搭建跨部门、跨地区的中小学生不良行为信息共享平台。教育局已完成学生基础信息及在校行为记录的梳理录入准备工作；公安部门负责将涉及学生的治安案件等信息接入平台；司法部门则着手整合涉未成年人司法案例数据；极大提升各部门对中小学生不良行为的监测、预警能力。二是建设联防联控机制。市教育局牵头成立晋江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危机干预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制发《晋江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案》统筹、协调、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三是建设 “护校安园”机制。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人防、技防、物防、校园安防”等“四个100%”建设。全市学校大门口100%安装防冲撞设施一键报警系统（联网率100%）。严格落实学校、幼儿园教职员工背景审查。四是完善“控辍保学”机制。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月报告”工作机制，加强重点人群监测，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涉案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作为重点排查和监测对象，准确掌握特殊群体学生情况。五是净化校园周边环境。联合有关执法部门开展校园周边商铺涉生问题隐患摸排，校园周边200米内商铺排查581次，从严查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游戏厅、互联网服务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行为。加强与网信等部门沟通协调，开展“扫黄打非”“绿书签”等专项行动，从严惩治成年人胁迫、教唆、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违法犯罪活动，严惩伸向未成年人的网络“黑手”。

	已开展事项（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建议三
	加强打击惩戒威力

	已完成事项
	一是全量摸排人员底数。全面梳理摸清辖区内辍学、前科、霸凌、偷窃、打架等青少年情况，建立“一人一档”数据库，实行“一人一策”管控措施，切实将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纳入视线、严密管控，确保涉未成年人可疑犯罪重大敏感预警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严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漏管失控。二是全力打击违法行为。始终坚持对侵害未成年犯罪“零容忍”立场，强化“盗案必破”“现场必勘”“团伙必打”，依法依规从严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对现发涉及未成年案件坚持优先受理、快侦快破、逐一销案。开展集中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抓好涉及未成年人的打拐、禁毒禁赌、扫黄打非、“盗抢骗”、性侵等专项工作，严查严处一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三是落实特别程序。依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落实法律援助135人次，安排合适成年人到场152人次，安排在押未成年人亲情会见146人次，适用犯罪记录封存142人。

	已开展事项（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建议四
	完善未成年人帮教转化机制

	已完成事项
	一是深化政务数据共享共治。会同公安、团委、民政、妇联、司法、村居等部门，对排摸出的重点青少年名单，主动会同社区干部担任帮教责任人，采取“一对一”方式开展持续帮教。对多次轻微违法且屡教不改、帮教难度大的重点难点人员，落实重点结对帮教，最大限度地帮助重返正确人生轨道。对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纳入重点人员管理，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帮扶60余名严重不良未成年送往江西、泉州专门学校教育矫治。二是优化校园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优化学校心理教育工作专班，继续将中小学专兼职教师纳入年度培训计划，面向心理教师、班主任、科任老师等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专项培训。2024年，组织全市140名中小学教师参加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学生心理健康基础理论知识、常见心理学问题识别与理解、学生心理辅导、干预常用技术、“心育”课程融合案例解析、“一生一案”跟踪与建立、心理辅导室的管理等业务知识，推动全市各中小学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全覆盖，拉高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进一步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三是建立完善接受专门教育机制。成立“晋江市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建立健全将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或情节恶劣的未成年学生送专门学校矫治的制度机制。联合市政法委、公安等部门成立“晋江市预防和整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专班”，梳理2023年以来违法犯罪、重点劣迹行为未成年人数据库，汇总名录建立“一人一档”，并协同属地镇街做实“一人一专班”监管措施。联合检察院、公安等部门摸排实施欺凌行为、事实辍学、长期游离校外等学生的情况，建立重点学生数据库，三方协同加强动态管控。出台《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和矫治教育管理办法》，强化重点未成年人群体教育管理和违法犯罪预防，协助开展专门学校送矫评估。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综合运用司法训诫、心理辅导、社会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对严重不良行为、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专业化分级和相称性干预；对发现确有矫治必要的对象，提交委员会研究评估，应送尽送。

	已开展事项（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抄送：市领导吴尊意，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检察院、

法院、公安局。
晋江市教育局                          2025年5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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